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348號

上  訴  人  劉大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劉大有公司）

法定代理人  如附件一所示59人

訴訟代理人  張 麗 真律師

上  訴  人  如附件二所示76人(下合稱備位原告)

訴訟代理人  如附件二所示3人

上  訴  人  劉 朝 濟                                   

訴訟代理人  吳 慶 隆律師

            陳 志 忠律師

            邱 顯 智律師

上  訴  人  劉邱梅桂                             

訴訟代理人  彭 意 森律師

            李 保 祿律師

            鄭 錦 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買賣行為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4月2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162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劉朝濟應於上訴人劉邱梅桂為移轉登記同時

給付新臺幣五億四千八百五十七萬零七百九十三元部分廢棄。

上訴人劉朝濟、劉邱梅桂之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劉朝濟、劉邱梅桂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劉大有公司、備位原告主張：

　㈠劉大有公司係由訴外人劉順和、劉順杞、劉呂鳳、劉順成、

劉順天、劉順善（下稱劉氏6房）出資設立，訴外人劉順江

（劉氏第5房子孫，已出養）於民國68年7月30日與該公司成

立協議（下稱協議書），同意移轉坐落新北市○○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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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劉大有公司借用對造上訴人

劉朝濟名義，於同年12月31日辦理移轉登記(下稱借名契

約）。嗣劉大有公司終止該借名契約，惟劉朝濟業於101年7

月17日，以新臺幣（下同）6億1,000萬元出賣系爭土地予知

情之對造上訴人劉邱梅桂（下稱系爭買賣行為；劉邱梅桂並

與劉朝濟合稱劉朝濟2人），同年月26日為移轉登記），致

不能返還該土地，劉大有公司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損害10億

元本息(下稱系爭債權）。

  ㈡劉朝濟無資力賠償損害，為保全系爭債權，劉大有公司得訴

請撤銷系爭買賣行為。而系爭土地先後於102年6月18日、

107年6月8日與新北市○○區○○段0地號等土地合併，按其

原有面積與合併後土地面積比例計算，劉邱梅桂應移轉合併

後土地10萬分之36754（下稱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

復原狀。

　㈢倘認劉大有公司得撤銷系爭買賣行為，但不得請求劉邱梅桂

移轉系爭應有部分，則請求劉邱梅桂返還扣除其已給付價金

4億6,900萬元後之餘額5億3,100萬元予劉朝濟，並由劉大有

公司代為受領，且與劉朝濟所負賠償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

係。爰依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請求權基礎欄所示，求

為該附表編號丁欄1.先位聲明、2.備位聲明欄各㈡至㈤所示

聲明之判決。

　㈣於原審另以：倘認借名契約存在於劉氏6房與劉朝濟間，則

備位原告為劉氏6房或其繼承人，得基於同上法律關係而為

請求。爰追加聲明求為：㈠劉朝濟給付6億1,000萬元本息；

㈡系爭買賣行為應予撤銷；㈢先位聲明，劉邱梅桂應移轉系

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備位聲明，劉邱梅桂給付劉朝濟5億

3,100萬元本息，由備位原告代為受領；㈣劉朝濟給付3億9,

000萬元本息(其餘未繫屬本院者，均不予贅敘）。

二、被上訴人辯以：協議書非由劉順江或其授權人所簽署，不生

效力，劉朝濟非出名登記人，亦無詐害劉大有公司或備位原

告（下合稱劉大有公司等人）情事。又撤銷訴權之行使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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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同共有人全體為之，備位原告中之劉炳哲等14人同意行使

並不合法。劉大有公司等人之撤銷權已逾1年除斥期間；縱

伊有侵權行為、借名登記或不當得利，劉大有公司等人之請

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伊得拒絕給付。倘認其等可請求返還

系爭應有部分，則劉邱梅桂為同時履行抗辯，於劉朝濟返還

6億1,000萬元價金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

三、原審將第一審所為劉大有公司敗訴之判決，一部予以廢棄，

改判命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劉邱梅桂於劉朝濟給付5億4,857

萬0,793元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劉朝濟給付劉大有

公司6億1,000萬元之本息，並准劉大有公司追加請求劉朝濟

給付3億9,000萬元之本息，理由如下：

　㈠劉大有公司為劉氏6房出資之家族企業。綜合證人劉炳界、

劉明珍、熊治璿之證言，與協議書、錄音內容、劉大有公司

座談會紀錄決議等件，參互以考，堪認劉順江同意將系爭土

地移轉予劉大有公司，於66年間借名登記於劉朝濟。劉大有

公司業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該借名契約，固得請求其返還

土地。

  ㈡劉朝濟於101年7月26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

予劉邱梅桂，而返還不能，且可歸責，劉大有公司得請求劉

朝濟賠償給付不能之損害。經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鑑定，系爭土地於103年11月26日之價格為34億2,022萬

2,300元，按該土地原有面積與102年6月18日第一次合併後

土地面積比例計算，劉朝濟應賠償14億0,434萬3,276元。

　㈢劉朝濟於103年財產總額僅6,907萬6,718元，且自承系爭土

地買賣價金6億1,000萬元，其僅收受4億6,900萬元等語，其

財產不足以清償對劉大有公司所負賠償債務。而劉邱梅桂之

配偶劉炳發代理劉順成簽署協議書，並以自己或所營冠吉建

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名義，開立支票支付系爭土地價款，

難認其不知劉朝濟與劉大有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借名關係存

在，其以顯不相當之價格購買系爭土地，減少劉朝濟之財

產，致其全體債權人之債權無法公平受償，當為其所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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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劉大有公司請求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及劉邱梅桂移轉系爭

應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洵屬有據。

　㈣依劉朝濟2人買賣契約之約定，可知劉邱梅桂所負給付買賣

價金義務，與劉朝濟所負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義務，具對待給

付關係。劉邱梅桂已給付價金4億6,900萬元，且代劉朝濟支

付之土地增值稅7,957萬0,793元，共5億4,857萬0,793元，

其執此與返還系爭應有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亦可採取。

劉大有公司先位之訴有理由，其備位聲明及備位原告之訴即

無庸審究。

  ㈤從而，劉大有公司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民法第244條第2

項、第4項規定，請求劉朝濟給付6億1,000萬元本息、撤銷

系爭買賣行為、及劉邱梅桂於劉朝濟返還5億4,857萬0,793

元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追加請求劉朝濟給

付3億9,000萬元本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廢棄改判(即就劉邱梅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附以劉朝濟同時

給付5億4,857萬0,793元之條件部分）部分：　

　  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係指雙務契約當事人因互負債務，一

方當事人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以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蓋

因雙務契約各當事人之債務，互相關聯，故一方不履行其債

務，而對於他方請求債務之履行，則為保護他方之利益起見

　　，應使其得拒絕自己債務之履行(民法第264條第1項本文規

定及立法理由參照）。而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

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

者，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該有償行為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

回復原狀，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本文規定自明。

是因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使債務人之行為溯及消滅其效力

後，可能發生回復原狀返還給付物等問題。故除聲請法院撤

銷詐害行為外，如有必要，並得聲請命受益人返還財產權及

其他財產狀態之復舊（參民法第244條第4項本文之立法理

由）。由是而論，債權人行使詐害行為撤銷權而請求回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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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係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所生之權利，並非立於債務人之

地位，依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法律關係而有所主張；且為避

免債務人返還受益人之給付困難，致影響撤銷訴權保全債權

之作用，受益人自不得本於其與債務人間之關係，對債權人

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況受益人既於受益時，知有損害於債權

人之情事，更應承擔債務人資力不足之風險，使其不得於撤

銷訴訟中為同時履行抗辯，應符債權保全制度之目的。原審

見未及此，認劉邱梅桂得以劉朝濟應返還之5億4,857萬0,79

3元，與其移轉系爭應有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即屬不當

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劉大有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又本院基於原

審確定之事實，認此部分已可依該事實自為判決，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4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原判決關此部分廢棄。

本院係就該同時履行部分自為判決，與本院83年度台上字第

3039號前判例之事實，係發回原法院之情形不同，而未予援

用，附此敘明。

  ㈡駁回上訴(即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命劉朝濟給付計10億元本

息)部分：

    原審就此部分，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職權

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認劉大有公司已

終止與劉朝濟間之借名契約，因劉朝濟業以買賣為原因將之

移轉登記予劉邱梅桂，致返還不能，且可歸責，應賠償劉大

有公司6億1,000萬元、3億9,000萬元之本息；系爭買賣行為

害及劉大有公司之權利，應予撤銷，劉邱梅桂應移轉系爭應

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等情，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劉大

有公司上開敗訴部分之判決，改為其勝訴之判決，並判准其

追加之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劉朝濟2人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即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劉大有公司之上訴為有理由；劉朝濟、劉邱

梅桂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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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第1款、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黃  明  發

                                法官  呂  淑  玲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陳  麗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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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348號
上  訴  人  劉大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劉大有公司）


法定代理人  如附件一所示59人
訴訟代理人  張 麗 真律師
上  訴  人  如附件二所示76人(下合稱備位原告)
訴訟代理人  如附件二所示3人
上  訴  人  劉 朝 濟                                    


訴訟代理人  吳 慶 隆律師
            陳 志 忠律師
            邱 顯 智律師
上  訴  人  劉邱梅桂                             
訴訟代理人  彭 意 森律師
            李 保 祿律師
            鄭 錦 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買賣行為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62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劉朝濟應於上訴人劉邱梅桂為移轉登記同時給付新臺幣五億四千八百五十七萬零七百九十三元部分廢棄。
上訴人劉朝濟、劉邱梅桂之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劉朝濟、劉邱梅桂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劉大有公司、備位原告主張：
　㈠劉大有公司係由訴外人劉順和、劉順杞、劉呂鳳、劉順成、劉順天、劉順善（下稱劉氏6房）出資設立，訴外人劉順江（劉氏第5房子孫，已出養）於民國68年7月30日與該公司成立協議（下稱協議書），同意移轉坐落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劉大有公司借用對造上訴人劉朝濟名義，於同年12月31日辦理移轉登記(下稱借名契約）。嗣劉大有公司終止該借名契約，惟劉朝濟業於101年7月17日，以新臺幣（下同）6億1,000萬元出賣系爭土地予知情之對造上訴人劉邱梅桂（下稱系爭買賣行為；劉邱梅桂並與劉朝濟合稱劉朝濟2人），同年月26日為移轉登記），致不能返還該土地，劉大有公司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損害10億元本息(下稱系爭債權）。
  ㈡劉朝濟無資力賠償損害，為保全系爭債權，劉大有公司得訴請撤銷系爭買賣行為。而系爭土地先後於102年6月18日、107年6月8日與新北市○○區○○段0地號等土地合併，按其原有面積與合併後土地面積比例計算，劉邱梅桂應移轉合併後土地10萬分之36754（下稱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
　㈢倘認劉大有公司得撤銷系爭買賣行為，但不得請求劉邱梅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則請求劉邱梅桂返還扣除其已給付價金4億6,900萬元後之餘額5億3,100萬元予劉朝濟，並由劉大有公司代為受領，且與劉朝濟所負賠償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係。爰依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請求權基礎欄所示，求為該附表編號丁欄1.先位聲明、2.備位聲明欄各㈡至㈤所示聲明之判決。
　㈣於原審另以：倘認借名契約存在於劉氏6房與劉朝濟間，則備位原告為劉氏6房或其繼承人，得基於同上法律關係而為請求。爰追加聲明求為：㈠劉朝濟給付6億1,000萬元本息；㈡系爭買賣行為應予撤銷；㈢先位聲明，劉邱梅桂應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備位聲明，劉邱梅桂給付劉朝濟5億3,100萬元本息，由備位原告代為受領；㈣劉朝濟給付3億9,000萬元本息(其餘未繫屬本院者，均不予贅敘）。
二、被上訴人辯以：協議書非由劉順江或其授權人所簽署，不生效力，劉朝濟非出名登記人，亦無詐害劉大有公司或備位原告（下合稱劉大有公司等人）情事。又撤銷訴權之行使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之，備位原告中之劉炳哲等14人同意行使並不合法。劉大有公司等人之撤銷權已逾1年除斥期間；縱伊有侵權行為、借名登記或不當得利，劉大有公司等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伊得拒絕給付。倘認其等可請求返還系爭應有部分，則劉邱梅桂為同時履行抗辯，於劉朝濟返還6億1,000萬元價金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
三、原審將第一審所為劉大有公司敗訴之判決，一部予以廢棄，改判命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劉邱梅桂於劉朝濟給付5億4,857萬0,793元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劉朝濟給付劉大有公司6億1,000萬元之本息，並准劉大有公司追加請求劉朝濟給付3億9,000萬元之本息，理由如下：
　㈠劉大有公司為劉氏6房出資之家族企業。綜合證人劉炳界、劉明珍、熊治璿之證言，與協議書、錄音內容、劉大有公司座談會紀錄決議等件，參互以考，堪認劉順江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予劉大有公司，於66年間借名登記於劉朝濟。劉大有公司業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該借名契約，固得請求其返還土地。
  ㈡劉朝濟於101年7月26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劉邱梅桂，而返還不能，且可歸責，劉大有公司得請求劉朝濟賠償給付不能之損害。經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系爭土地於103年11月26日之價格為34億2,022萬2,300元，按該土地原有面積與102年6月18日第一次合併後土地面積比例計算，劉朝濟應賠償14億0,434萬3,276元。
　㈢劉朝濟於103年財產總額僅6,907萬6,718元，且自承系爭土地買賣價金6億1,000萬元，其僅收受4億6,900萬元等語，其財產不足以清償對劉大有公司所負賠償債務。而劉邱梅桂之配偶劉炳發代理劉順成簽署協議書，並以自己或所營冠吉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名義，開立支票支付系爭土地價款，難認其不知劉朝濟與劉大有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借名關係存在，其以顯不相當之價格購買系爭土地，減少劉朝濟之財產，致其全體債權人之債權無法公平受償，當為其所知悉，則劉大有公司請求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及劉邱梅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洵屬有據。
　㈣依劉朝濟2人買賣契約之約定，可知劉邱梅桂所負給付買賣價金義務，與劉朝濟所負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義務，具對待給付關係。劉邱梅桂已給付價金4億6,900萬元，且代劉朝濟支付之土地增值稅7,957萬0,793元，共5億4,857萬0,793元，其執此與返還系爭應有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亦可採取。劉大有公司先位之訴有理由，其備位聲明及備位原告之訴即無庸審究。
  ㈤從而，劉大有公司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求劉朝濟給付6億1,000萬元本息、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及劉邱梅桂於劉朝濟返還5億4,857萬0,793元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追加請求劉朝濟給付3億9,000萬元本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廢棄改判(即就劉邱梅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附以劉朝濟同時給付5億4,857萬0,793元之條件部分）部分：　
　  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係指雙務契約當事人因互負債務，一方當事人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以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蓋因雙務契約各當事人之債務，互相關聯，故一方不履行其債務，而對於他方請求債務之履行，則為保護他方之利益起見
　　，應使其得拒絕自己債務之履行(民法第264條第1項本文規定及立法理由參照）。而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該有償行為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回復原狀，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本文規定自明。是因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使債務人之行為溯及消滅其效力後，可能發生回復原狀返還給付物等問題。故除聲請法院撤銷詐害行為外，如有必要，並得聲請命受益人返還財產權及其他財產狀態之復舊（參民法第244條第4項本文之立法理由）。由是而論，債權人行使詐害行為撤銷權而請求回復原狀，係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所生之權利，並非立於債務人之地位，依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法律關係而有所主張；且為避免債務人返還受益人之給付困難，致影響撤銷訴權保全債權之作用，受益人自不得本於其與債務人間之關係，對債權人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況受益人既於受益時，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情事，更應承擔債務人資力不足之風險，使其不得於撤銷訴訟中為同時履行抗辯，應符債權保全制度之目的。原審見未及此，認劉邱梅桂得以劉朝濟應返還之5億4,857萬0,793元，與其移轉系爭應有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即屬不當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劉大有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又本院基於原審確定之事實，認此部分已可依該事實自為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原判決關此部分廢棄。本院係就該同時履行部分自為判決，與本院83年度台上字第3039號前判例之事實，係發回原法院之情形不同，而未予援用，附此敘明。
  ㈡駁回上訴(即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命劉朝濟給付計10億元本息)部分：
    原審就此部分，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認劉大有公司已終止與劉朝濟間之借名契約，因劉朝濟業以買賣為原因將之移轉登記予劉邱梅桂，致返還不能，且可歸責，應賠償劉大有公司6億1,000萬元、3億9,000萬元之本息；系爭買賣行為害及劉大有公司之權利，應予撤銷，劉邱梅桂應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等情，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劉大有公司上開敗訴部分之判決，改為其勝訴之判決，並判准其追加之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劉朝濟2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即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劉大有公司之上訴為有理由；劉朝濟、劉邱梅桂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1項第1款、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黃  明  發
                                法官  呂  淑  玲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陳  麗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348號
上  訴  人  劉大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劉大有公司）

法定代理人  如附件一所示59人
訴訟代理人  張 麗 真律師
上  訴  人  如附件二所示76人(下合稱備位原告)
訴訟代理人  如附件二所示3人
上  訴  人  劉 朝 濟                                    

訴訟代理人  吳 慶 隆律師
            陳 志 忠律師
            邱 顯 智律師
上  訴  人  劉邱梅桂                             
訴訟代理人  彭 意 森律師
            李 保 祿律師
            鄭 錦 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買賣行為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4月2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
62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劉朝濟應於上訴人劉邱梅桂為移轉登記同時
給付新臺幣五億四千八百五十七萬零七百九十三元部分廢棄。
上訴人劉朝濟、劉邱梅桂之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劉朝濟、劉邱梅桂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劉大有公司、備位原告主張：
　㈠劉大有公司係由訴外人劉順和、劉順杞、劉呂鳳、劉順成、
    劉順天、劉順善（下稱劉氏6房）出資設立，訴外人劉順江
    （劉氏第5房子孫，已出養）於民國68年7月30日與該公司成
    立協議（下稱協議書），同意移轉坐落新北市○○區○○段0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劉大有公司借用對造上訴人劉朝
    濟名義，於同年12月31日辦理移轉登記(下稱借名契約）。
    嗣劉大有公司終止該借名契約，惟劉朝濟業於101年7月17日
    ，以新臺幣（下同）6億1,000萬元出賣系爭土地予知情之對
    造上訴人劉邱梅桂（下稱系爭買賣行為；劉邱梅桂並與劉朝
    濟合稱劉朝濟2人），同年月26日為移轉登記），致不能返
    還該土地，劉大有公司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損害10億元本息
    (下稱系爭債權）。
  ㈡劉朝濟無資力賠償損害，為保全系爭債權，劉大有公司得訴
    請撤銷系爭買賣行為。而系爭土地先後於102年6月18日、10
    7年6月8日與新北市○○區○○段0地號等土地合併，按其原有面
    積與合併後土地面積比例計算，劉邱梅桂應移轉合併後土地
    10萬分之36754（下稱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
    。
　㈢倘認劉大有公司得撤銷系爭買賣行為，但不得請求劉邱梅桂
    移轉系爭應有部分，則請求劉邱梅桂返還扣除其已給付價金
    4億6,900萬元後之餘額5億3,100萬元予劉朝濟，並由劉大有
    公司代為受領，且與劉朝濟所負賠償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係
    。爰依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請求權基礎欄所示，求為
    該附表編號丁欄1.先位聲明、2.備位聲明欄各㈡至㈤所示聲明
    之判決。
　㈣於原審另以：倘認借名契約存在於劉氏6房與劉朝濟間，則備
    位原告為劉氏6房或其繼承人，得基於同上法律關係而為請
    求。爰追加聲明求為：㈠劉朝濟給付6億1,000萬元本息；㈡系
    爭買賣行為應予撤銷；㈢先位聲明，劉邱梅桂應移轉系爭應
    有部分予劉朝濟；備位聲明，劉邱梅桂給付劉朝濟5億3,100
    萬元本息，由備位原告代為受領；㈣劉朝濟給付3億9,000萬
    元本息(其餘未繫屬本院者，均不予贅敘）。
二、被上訴人辯以：協議書非由劉順江或其授權人所簽署，不生
    效力，劉朝濟非出名登記人，亦無詐害劉大有公司或備位原
    告（下合稱劉大有公司等人）情事。又撤銷訴權之行使應由
    公同共有人全體為之，備位原告中之劉炳哲等14人同意行使
    並不合法。劉大有公司等人之撤銷權已逾1年除斥期間；縱
    伊有侵權行為、借名登記或不當得利，劉大有公司等人之請
    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伊得拒絕給付。倘認其等可請求返還
    系爭應有部分，則劉邱梅桂為同時履行抗辯，於劉朝濟返還
    6億1,000萬元價金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
三、原審將第一審所為劉大有公司敗訴之判決，一部予以廢棄，
    改判命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劉邱梅桂於劉朝濟給付5億4,857
    萬0,793元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劉朝濟給付劉大有
    公司6億1,000萬元之本息，並准劉大有公司追加請求劉朝濟
    給付3億9,000萬元之本息，理由如下：
　㈠劉大有公司為劉氏6房出資之家族企業。綜合證人劉炳界、劉
    明珍、熊治璿之證言，與協議書、錄音內容、劉大有公司座
    談會紀錄決議等件，參互以考，堪認劉順江同意將系爭土地
    移轉予劉大有公司，於66年間借名登記於劉朝濟。劉大有公
    司業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該借名契約，固得請求其返還土
    地。
  ㈡劉朝濟於101年7月26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
    予劉邱梅桂，而返還不能，且可歸責，劉大有公司得請求劉
    朝濟賠償給付不能之損害。經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鑑定，系爭土地於103年11月26日之價格為34億2,022萬2,30
    0元，按該土地原有面積與102年6月18日第一次合併後土地
    面積比例計算，劉朝濟應賠償14億0,434萬3,276元。
　㈢劉朝濟於103年財產總額僅6,907萬6,718元，且自承系爭土地
    買賣價金6億1,000萬元，其僅收受4億6,900萬元等語，其財
    產不足以清償對劉大有公司所負賠償債務。而劉邱梅桂之配
    偶劉炳發代理劉順成簽署協議書，並以自己或所營冠吉建設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名義，開立支票支付系爭土地價款，難
    認其不知劉朝濟與劉大有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借名關係存在
    ，其以顯不相當之價格購買系爭土地，減少劉朝濟之財產，
    致其全體債權人之債權無法公平受償，當為其所知悉，則劉
    大有公司請求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及劉邱梅桂移轉系爭應有
    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洵屬有據。
　㈣依劉朝濟2人買賣契約之約定，可知劉邱梅桂所負給付買賣價
    金義務，與劉朝濟所負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義務，具對待給付
    關係。劉邱梅桂已給付價金4億6,900萬元，且代劉朝濟支付
    之土地增值稅7,957萬0,793元，共5億4,857萬0,793元，其
    執此與返還系爭應有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亦可採取。劉
    大有公司先位之訴有理由，其備位聲明及備位原告之訴即無
    庸審究。
  ㈤從而，劉大有公司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民法第244條第2項
    、第4項規定，請求劉朝濟給付6億1,000萬元本息、撤銷系
    爭買賣行為、及劉邱梅桂於劉朝濟返還5億4,857萬0,793元
    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追加請求劉朝濟給付
    3億9,000萬元本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廢棄改判(即就劉邱梅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附以劉朝濟同時給
    付5億4,857萬0,793元之條件部分）部分：　
　  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係指雙務契約當事人因互負債務，一
    方當事人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以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蓋
    因雙務契約各當事人之債務，互相關聯，故一方不履行其債
    務，而對於他方請求債務之履行，則為保護他方之利益起見
　　，應使其得拒絕自己債務之履行(民法第264條第1項本文規
    定及立法理由參照）。而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
    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
    者，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該有償行為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
    回復原狀，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本文規定自明。
    是因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使債務人之行為溯及消滅其效力後
    ，可能發生回復原狀返還給付物等問題。故除聲請法院撤銷
    詐害行為外，如有必要，並得聲請命受益人返還財產權及其
    他財產狀態之復舊（參民法第244條第4項本文之立法理由）
    。由是而論，債權人行使詐害行為撤銷權而請求回復原狀，
    係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所生之權利，並非立於債務人之地位
    ，依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法律關係而有所主張；且為避免債
    務人返還受益人之給付困難，致影響撤銷訴權保全債權之作
    用，受益人自不得本於其與債務人間之關係，對債權人為同
    時履行之抗辯；況受益人既於受益時，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
    情事，更應承擔債務人資力不足之風險，使其不得於撤銷訴
    訟中為同時履行抗辯，應符債權保全制度之目的。原審見未
    及此，認劉邱梅桂得以劉朝濟應返還之5億4,857萬0,793元
    ，與其移轉系爭應有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即屬不當適用
    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劉大有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
    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又本院基於原審確
    定之事實，認此部分已可依該事實自為判決，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4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原判決關此部分廢棄。本院
    係就該同時履行部分自為判決，與本院83年度台上字第3039
    號前判例之事實，係發回原法院之情形不同，而未予援用，
    附此敘明。
  ㈡駁回上訴(即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命劉朝濟給付計10億元本息
    )部分：
    原審就此部分，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職權
    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認劉大有公司已
    終止與劉朝濟間之借名契約，因劉朝濟業以買賣為原因將之
    移轉登記予劉邱梅桂，致返還不能，且可歸責，應賠償劉大
    有公司6億1,000萬元、3億9,000萬元之本息；系爭買賣行為
    害及劉大有公司之權利，應予撤銷，劉邱梅桂應移轉系爭應
    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等情，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劉大
    有公司上開敗訴部分之判決，改為其勝訴之判決，並判准其
    追加之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劉朝濟2人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即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劉大有公司之上訴為有理由；劉朝濟、劉邱
    梅桂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
    條第1項第1款、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黃  明  發
                                法官  呂  淑  玲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陳  麗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348號
上  訴  人  劉大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劉大有公司）

法定代理人  如附件一所示59人
訴訟代理人  張 麗 真律師
上  訴  人  如附件二所示76人(下合稱備位原告)
訴訟代理人  如附件二所示3人
上  訴  人  劉 朝 濟                                    

訴訟代理人  吳 慶 隆律師
            陳 志 忠律師
            邱 顯 智律師
上  訴  人  劉邱梅桂                             
訴訟代理人  彭 意 森律師
            李 保 祿律師
            鄭 錦 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買賣行為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62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劉朝濟應於上訴人劉邱梅桂為移轉登記同時給付新臺幣五億四千八百五十七萬零七百九十三元部分廢棄。
上訴人劉朝濟、劉邱梅桂之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劉朝濟、劉邱梅桂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劉大有公司、備位原告主張：
　㈠劉大有公司係由訴外人劉順和、劉順杞、劉呂鳳、劉順成、劉順天、劉順善（下稱劉氏6房）出資設立，訴外人劉順江（劉氏第5房子孫，已出養）於民國68年7月30日與該公司成立協議（下稱協議書），同意移轉坐落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劉大有公司借用對造上訴人劉朝濟名義，於同年12月31日辦理移轉登記(下稱借名契約）。嗣劉大有公司終止該借名契約，惟劉朝濟業於101年7月17日，以新臺幣（下同）6億1,000萬元出賣系爭土地予知情之對造上訴人劉邱梅桂（下稱系爭買賣行為；劉邱梅桂並與劉朝濟合稱劉朝濟2人），同年月26日為移轉登記），致不能返還該土地，劉大有公司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損害10億元本息(下稱系爭債權）。
  ㈡劉朝濟無資力賠償損害，為保全系爭債權，劉大有公司得訴請撤銷系爭買賣行為。而系爭土地先後於102年6月18日、107年6月8日與新北市○○區○○段0地號等土地合併，按其原有面積與合併後土地面積比例計算，劉邱梅桂應移轉合併後土地10萬分之36754（下稱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
　㈢倘認劉大有公司得撤銷系爭買賣行為，但不得請求劉邱梅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則請求劉邱梅桂返還扣除其已給付價金4億6,900萬元後之餘額5億3,100萬元予劉朝濟，並由劉大有公司代為受領，且與劉朝濟所負賠償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係。爰依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請求權基礎欄所示，求為該附表編號丁欄1.先位聲明、2.備位聲明欄各㈡至㈤所示聲明之判決。
　㈣於原審另以：倘認借名契約存在於劉氏6房與劉朝濟間，則備位原告為劉氏6房或其繼承人，得基於同上法律關係而為請求。爰追加聲明求為：㈠劉朝濟給付6億1,000萬元本息；㈡系爭買賣行為應予撤銷；㈢先位聲明，劉邱梅桂應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備位聲明，劉邱梅桂給付劉朝濟5億3,100萬元本息，由備位原告代為受領；㈣劉朝濟給付3億9,000萬元本息(其餘未繫屬本院者，均不予贅敘）。
二、被上訴人辯以：協議書非由劉順江或其授權人所簽署，不生效力，劉朝濟非出名登記人，亦無詐害劉大有公司或備位原告（下合稱劉大有公司等人）情事。又撤銷訴權之行使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之，備位原告中之劉炳哲等14人同意行使並不合法。劉大有公司等人之撤銷權已逾1年除斥期間；縱伊有侵權行為、借名登記或不當得利，劉大有公司等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伊得拒絕給付。倘認其等可請求返還系爭應有部分，則劉邱梅桂為同時履行抗辯，於劉朝濟返還6億1,000萬元價金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
三、原審將第一審所為劉大有公司敗訴之判決，一部予以廢棄，改判命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劉邱梅桂於劉朝濟給付5億4,857萬0,793元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劉朝濟給付劉大有公司6億1,000萬元之本息，並准劉大有公司追加請求劉朝濟給付3億9,000萬元之本息，理由如下：
　㈠劉大有公司為劉氏6房出資之家族企業。綜合證人劉炳界、劉明珍、熊治璿之證言，與協議書、錄音內容、劉大有公司座談會紀錄決議等件，參互以考，堪認劉順江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予劉大有公司，於66年間借名登記於劉朝濟。劉大有公司業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該借名契約，固得請求其返還土地。
  ㈡劉朝濟於101年7月26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劉邱梅桂，而返還不能，且可歸責，劉大有公司得請求劉朝濟賠償給付不能之損害。經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系爭土地於103年11月26日之價格為34億2,022萬2,300元，按該土地原有面積與102年6月18日第一次合併後土地面積比例計算，劉朝濟應賠償14億0,434萬3,276元。
　㈢劉朝濟於103年財產總額僅6,907萬6,718元，且自承系爭土地買賣價金6億1,000萬元，其僅收受4億6,900萬元等語，其財產不足以清償對劉大有公司所負賠償債務。而劉邱梅桂之配偶劉炳發代理劉順成簽署協議書，並以自己或所營冠吉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名義，開立支票支付系爭土地價款，難認其不知劉朝濟與劉大有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借名關係存在，其以顯不相當之價格購買系爭土地，減少劉朝濟之財產，致其全體債權人之債權無法公平受償，當為其所知悉，則劉大有公司請求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及劉邱梅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洵屬有據。
　㈣依劉朝濟2人買賣契約之約定，可知劉邱梅桂所負給付買賣價金義務，與劉朝濟所負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義務，具對待給付關係。劉邱梅桂已給付價金4億6,900萬元，且代劉朝濟支付之土地增值稅7,957萬0,793元，共5億4,857萬0,793元，其執此與返還系爭應有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亦可採取。劉大有公司先位之訴有理由，其備位聲明及備位原告之訴即無庸審究。
  ㈤從而，劉大有公司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求劉朝濟給付6億1,000萬元本息、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及劉邱梅桂於劉朝濟返還5億4,857萬0,793元之同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追加請求劉朝濟給付3億9,000萬元本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廢棄改判(即就劉邱梅桂移轉系爭應有部分附以劉朝濟同時給付5億4,857萬0,793元之條件部分）部分：　
　  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係指雙務契約當事人因互負債務，一方當事人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以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蓋因雙務契約各當事人之債務，互相關聯，故一方不履行其債務，而對於他方請求債務之履行，則為保護他方之利益起見
　　，應使其得拒絕自己債務之履行(民法第264條第1項本文規定及立法理由參照）。而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該有償行為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回復原狀，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本文規定自明。是因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使債務人之行為溯及消滅其效力後，可能發生回復原狀返還給付物等問題。故除聲請法院撤銷詐害行為外，如有必要，並得聲請命受益人返還財產權及其他財產狀態之復舊（參民法第244條第4項本文之立法理由）。由是而論，債權人行使詐害行為撤銷權而請求回復原狀，係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所生之權利，並非立於債務人之地位，依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法律關係而有所主張；且為避免債務人返還受益人之給付困難，致影響撤銷訴權保全債權之作用，受益人自不得本於其與債務人間之關係，對債權人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況受益人既於受益時，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情事，更應承擔債務人資力不足之風險，使其不得於撤銷訴訟中為同時履行抗辯，應符債權保全制度之目的。原審見未及此，認劉邱梅桂得以劉朝濟應返還之5億4,857萬0,793元，與其移轉系爭應有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即屬不當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劉大有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又本院基於原審確定之事實，認此部分已可依該事實自為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原判決關此部分廢棄。本院係就該同時履行部分自為判決，與本院83年度台上字第3039號前判例之事實，係發回原法院之情形不同，而未予援用，附此敘明。
  ㈡駁回上訴(即撤銷系爭買賣行為、命劉朝濟給付計10億元本息)部分：
    原審就此部分，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認劉大有公司已終止與劉朝濟間之借名契約，因劉朝濟業以買賣為原因將之移轉登記予劉邱梅桂，致返還不能，且可歸責，應賠償劉大有公司6億1,000萬元、3億9,000萬元之本息；系爭買賣行為害及劉大有公司之權利，應予撤銷，劉邱梅桂應移轉系爭應有部分予劉朝濟以回復原狀等情，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劉大有公司上開敗訴部分之判決，改為其勝訴之判決，並判准其追加之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劉朝濟2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即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劉大有公司之上訴為有理由；劉朝濟、劉邱梅桂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1項第1款、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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